
]127　　

对上述虚假陈述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员有傅某 、杨某某 、王某某 、 唐某某 、

安某某和李某等六人 。傅某既是时任 HJ公司董事长 ，又是 XTH 公司 、 TH 公
司 、 MR公司的董事 ，并在 XTH 公司 、 TH 公司 、 MR公司调拨资金事项的子
公司董事会决议中签字 ，对相应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。南京第二 JC公
司已就调拨资金的事项书面请示了 HJ公司总部 ， HJ 公司总部予以盖章同意 ，

董事长傅某对此应负相应的责任 。杨某某既是时任 HJ公司董事 ，又是 TH 公
司 、 MR公司的董事 ，并在 TH 公司 、 MR公司调拨资金事项的子公司董事会
决议中签了字 ，对相应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。同时 ，在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

上签字的除傅某和杨某某外 ，还有原董事 、现任财务负责人 、副总经理王某某 ，

以及原独立董事唐某某 、安某某和李某四人 ，该四人应对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遗漏重

大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负责 。

【定性与处罚】

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２３日 ，中国证监会根据 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１７７条的规定 ，

以 “证监罚字 〔２００５〕 ２９号” 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：

（１） 对 HJ公司处以 ４０万元罚款 ；

（２） 对傅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；

（３） 对杨某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５万元罚款 ；

（４） 对王某某 、唐某某 、安某某和李某分别给予警告 。

（证监会稽查局 　原 　野）

JL 科技虚假陈述案

【案情介绍】

２００５年 ，中国证监会在对衡阳市 JL 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JL
科技） 专项核查中发现 ， JL 科技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 。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，中

国证监会对 JL 科技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立案调查 。

经查 ， JL 科技存在如下违法行为 ：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 、 ２００３年年报及 ２００４年

中报中披露虚假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 ；巨额对外担保事项未及时披露 ；大股

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披露不实 ； JL 科技实际控制权转移未及时披露 ； JL
科技总经理长期不在位情况未披露 ；２００２年年报中虚列在建工程 。

JL 科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５９ ～ ６２条的规定 ，构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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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１７７条所述 “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，或者所披露的信

息有虚假记载 、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” 的行为 。

【背景】

JL 科技成立于 １９８８年 ，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 ，公司股票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 。 １９９９年 ９月 ，广东 JL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（以下简称 JL 投资） 入主 JL 科
技 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畅１６％ ，成为第一大股东 。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 。

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退市 。

JL 投资成立于 １９９８年 １１ 月 ，注册资本 ８ ５００ 万 ，其中何某某持股 ４８％ ，

刘某某持股 ３３％ ，其他四名股东持股 １９％ （系刘某某 、何某某委托持股） 。何

某某与刘某某原系夫妻关系 ，二人为 JL 投资实际控制人 。

刘某某 ，时任 JL 科技董事长 ，系 JL 科技实际控制人之一 。

欧阳某某 、管某某 、许某某 、陈某某 、叶某某时任 JL 科技董事 ，马某时任

JL 科技独立董事 。

【违法违规事实分析】

一 、违法事实

１畅 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 、 ２００３年年报及 ２００４年中报披露虚假的主营业

务收入与利润

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， JL 科技利用公司衡阳总部和广州分公司的名义 ，

通过伪造购销合同 ，虚开销售发票 、入库单 、出库单 、领料单 、转账通知收据 ，

伪造财政部门减税文件和银行进账单等方式 ，虚增主营业务收入 ３３ ２０４畅８３ 万

元 ，虚列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 ７６６畅３２万元 ，虚列主营业务税金 ２ ３３０万元 ，虚增主

营业务利润 １９ １０８畅５万元 。

２畅 未如实披露巨额对外担保事项

２００１ ～ ２００５年 ， JL 科技通过伪造部分董事签名的方式 ，使董事会通过相关

对外担保决议 ，且未披露和未及时披露 。截至 ２００５年 ７月 ，未披露和未及时披

露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４ ４８２万元 ，其中 ２５ ７９２万元系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。

３畅 在年报中披露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不实

JL 科技大股东及关联方通过上市公司为其他公司提供担保 ，２００３年占用上

市公司资金总计 １ ２９３万元 ，２００４ 年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总计 １６０万元 。以上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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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占用情况未反映到 ２００３年及 ２００４年年报中 。

４畅 JL 科技实际控制权转移未及时披露
２００４年 ７月 ，刘某某将其与何某某持有的及实际控制的 JL 投资共计 ９５％

的股份转让给 DFWC （集国） 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DFWC） 、许某等其他人 ，

刘某某自留 ５％ 的股份 。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， JL 投资进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 ，

其股权结构变更为 ：DFWC持股 ３５％ ，许某持股 １６％ ，刘某某持股 ５％ ，另有

４４％ 股权为他人持有 。由于 DFWC将所持有的 JL 投资 ３５％ 的股份交给许某托

管 ，许某与 DFWC 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 ，控制了 JL 投资所持有的 JL 科技
４５畅１６％ 的股权 ，因而 JL 投资的股权转让构成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转移 。 JL
科技未对上述事项及时披露 。

５畅 未披露总经理长期不在位情况

据 JL 科技 ２００２年与 ２００３ 年年报披露 ， ２０００ ～ ２００４ 年公司总经理为余某

某 。实际上 ，余某某已于 ２００２年 ８月被董事长刘某某宣布停职并实际离任 ，但

JL 科技董事会一直没有正式解聘余某某 ， JL 科技总经理职位自 ２００２ 年 ８月至

２００４年年底实际空缺 ，对此情况 JL 科技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和 ２００３ 年年报中未予

以披露 。

６畅 ２００２年年报中虚列 JL科技园在建工程
２００２年 ６月 ，何某某等通过直接虚列购入电缆等物资 ８５６万元以及购买假

发票虚列购买化肥 ２ ２６８ 万元的手段虚构 JL 科技广州分公司在建工程 ３ １２４

万元 。

二 、违法成因

证券市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风险性 ，投资者若获取不利于上市公司信息 ，

便会用脚投票 ，导致公司股价下跌 ；另外 ，为了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，监

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有一定的要求 ，如果其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，有可能

带来特殊处理或退市的危险 ，因此 ，上市公司年报粉饰便有了深层次原动力 。

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维持公司股价 、逃避退市风险 ，而不惜财务造假 ，进行信息

虚假披露 。一般而言 ，企业财务造假有以下两种方式 ：其一是隐瞒 ，此为消极

性造假 ，比如隐瞒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，隐瞒为大股东及其关

联方提供巨额担保等不利消息 ；其二是虚构 ，此为积极性造假 ，比如虚构收入 、

虚构在建工程 、虚构银行存款等 ，从而使各项财务指标达到一定水平 。自 １９９９

年 JL 投资入主 JL 科技以来 ， JL 科技生产状况每况愈下 ，公司 ２００３年 、 ２００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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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连续亏损 ，为了欺骗投资者 ，规避退市风险 ， JL 科技采取各种手段 ，尽隐

瞒 、虚构之能事 ，粉饰财务报表 。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原因 。

１畅 公司经营不善

自 １９９９年 JL 投资成为第一大股东以来 ，公司经营每况愈下 ，对已有沉重

历史包袱的公司来说 ，无异于雪上加霜 。为刘某某 、何某某夫妇控制的 JL 投资
从一开始入主 JL 科技 ，其目的就不在于公司的经营 ，而是通过上市公司圈钱 。

为了维护公司在投资者当中的形象以更好地圈钱 ， JL 科技的管理者选择了财务
造假 ，然后通过违规操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，以达到其个人目的 。

２畅 公司董事会被大股东牢牢控制 ，董事会形同虚设

虽然 ， JL 科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了股东会 、董事会 、监事会 、

总经理 ，并设置了独立董事 ，但仅仅流于形式 ，公司董事会被大股东控制 。董

事会的召开不符合相关程序规定 ，董事会有时候在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

召开 ，于是实际控制人便通过伪造董事的签名的方式通过董事会决议 ；有时候

则完全不召开董事会 ，由实际控制人炮制董事会会议记录与决议 。 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职位长期空缺 ，其职能长期无人行使 。

３畅 内部管理制度混乱

虽然公司建立各种内部控制制度 ，但没有严格执行 。 据公司董事长反映 ，

JL 科技的财务总监直接听命于何某某 ，其资金调拨与大股东的资金调拨的人

员 、程序完全是一致的 ，资金的调度以及人事的任免都掌握在实际控制人大股

东手中 。上市公司与大股东没有实现真正的分开 。

４畅 公司独立董事 、监事会监督职能未发挥

公司独立董事经常不参加公司董事会 ，监事作为公司内部管理人员 ，已经

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。

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 ，其股权结构具有分散的特点 ，作为广大中小投

资者来说 ，因为搭便车的心理因素存在 ，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参与程度不高 ，

这就为公司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提供了便利条件 。因此 ，在我国目前的股权结

构及股权文化氛围下 ，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是常事 ，而如果大股东又抱着 “掏

空” 上市公司的目的 ，那对于上市公司的危害将是致命的 。在本案中 ， JL 投资
入主 JL 科技其目的非常明显 ，就是以上市公司作为融资平台 ，将上市公司作为

其 “提款机” 。 JL 科技 ２００２ ～ ２００４年 ，财务造假 、违规对外担保 、大股东占用

资金等问题层出不穷 ，致使公司诉讼不断 ，大量银行贷款逾期 ，资金链条断裂 ，

上市公司陷入困境 ，为了规避退市风险 ，欺骗投资者 ， JL 科技一方面通过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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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假的方式 ，虚增营业收入与利润 ，另一方面隐瞒重要事项不予公告 ，最终使

得公司被立案稽查 。

三 、违法后果

（１） 对公司而言 ， JL 科技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退市 ，退市的根本原因是

其违法违规行为 。公司违法行为使得其不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，公司失去 “血

液” 的供应 ，对公司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 。公司因为违法违规行为背上沉重的

债务包袱 ，欠下大量职工工资 ，影响社会稳定 。

（２） 对公司高管人员而言 ，失去了在资本市场立足的机会 。 JL 科技财务造
假 、虚假披露 、违规担保 ，公司高管人员负有直接责任 ，根据责任的大小 ，证

监会已对其作出处罚 。这些处罚将被记入诚信档案 ，这对其以后的发展带来不

良影响 。甚至有些高管因违法行为触犯刑法 ，已被移送公安机关 。

（３） 广大投资者受到损害 ， JL 科技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后 ，股价一路下

跌 ，至公司 ２００７年退市之前 ，股价跌至最低水平 。现在公司退市 ，公司股份只

能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交易 。

【法律法规适用分析】

一 、我国现行法律规定

证券市场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 ，是对信息高度依赖的市场 ，信息

披露制度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 。信息披露不真实 ，违背了证券市场的 “三公”

原则 ，践踏了证券市场法治 ，动摇了证券市场的诚信基础 ，继而对整个证券市

场秩序产生不良影响 ，造成证券市场公信力下降 。正因为如此 ，世界各国都十

分重视对信息披露的规制 ，增加上市公司透明度 。

为了保证广大投资者能及时 、准确接收上市公司信息 ，作出正确的投资

选择 ，证券法首先规定了上市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 ，即上市公司必须定

期或不定期披露其自身信息 ，如有违反 ，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。 其次 ，

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 、 准确 、 完整 。所谓真实 ，是指信

息披露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 ，不能有弄虚作假或者错误 ；所谓准确 ，是指信

息披露在语言上应当准确表述 ，不能有引人误解的言辞 ；所谓完整 ，是指信

息披露的内容应当是完整的 ，不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实 ，隐瞒不利事实 。

最后 ，信息披露还需及时 ，即披露信息的时限必须符合有关法规的要求 ，不

得推迟或拖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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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证上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

者的利益 ，法律还规定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以及责任的实现途径 ，

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。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，义务性规定将得不到

切实履行 。同时 ，法律所规定的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承担责任的主体不仅仅是上

市公司 ，还包括中介机构 ，上市公司董事 、监事 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任

人员 ，从而确立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实的责任体系 ，切实惩罚违法违规行为 ，

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。

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５９条规定了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基本要求 ， “公司公

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，必须真实 、准确 、完整 ，不得有虚

假记载 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” 。

第 ６０条规定了中期报告的披露要求 ：“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，

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 ，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

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中期报告 ，并予公告 ： （一） 公司财务会计

报告和经营情况 ； （二）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； （三） 已发行的股票 、公司

债券变动情况 ； （四）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要事项 ； （五）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

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。”

第 ６１条规定了年报的披露要求 ： “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，应

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，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

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报告 ，并予公告 ： （一） 公司概况 ； （二） 公司财

务会计报告和经营情况 ⋯ ⋯ ”

第 ６２条还对临时报告作出规定 ： “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

较大影响 、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 ，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

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 ，并予公告 ，

说明事件的实质 。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： （一）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

范围的重大变化 ⋯ ⋯ ”

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１７７ 条规定 “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，或者所披露

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、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，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

改正 ，对发行人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，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。构

成犯罪的 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 。

二 、本案法律适用

本案中 ， JL 科技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虚假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 、虚列在建

　 　 　 　证券期货稽查典型案例分析 （200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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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 ，巨额对外担保事项 、实际控制权转移未及时披露 ，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

占用情况披露不实且未披露总经理长期不在位情况 ，已经严重侵害了证券市场

公平 、公开 、公正原则 ，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，应受到法律严惩 。

（一） JL科技披露虚假的财务报告信息违反了证券法 “三公” 原则

众所周知 ，证券市场具有其特殊性 ，那就是广大投资者交易的对象是股票 ，

股票相对于其他实物交易对象而言 ，具有无形性的特征 ，投资者只能依靠上市

公司公开的信息才能判断股票质量优劣 。但是上市公司的信息被上市公司所控

制 ，广大投资者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，不熟悉公司相关情况 ，这样便形

信息不对称 。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 ，证券法便规定了信息披露制度 ，信息披露

基本原则便是公平 、公开 、公正 。在本案中 ， JL 科技为了掩盖财务漏洞 ，保持

其股价 ，避免被交易所特别处理风险 ，欺骗广大投资者 ，对违规担保 、大股东

占用不予披露 ，违反了证券法 “三公” 原则 。

（二） JL科技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违反了信息披露的基
本要求

作为证券法基本法律制度的信息披露制度 ，其基本要求就是真实 、完整 、

准确 、及时 。当上市公司发生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事件时 ，必须真实 、完整 、

准确 、及时将其披露 。本案中 ， JL 科技总经理长期不在位 ，但其一直未披露 ，

违反了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 。在本案中 ， JL 科技总经理已经被公司董事会解
聘 ，但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了其能更好地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，便不重新聘任总

经理 ，同时 ，为了欺骗广大投资者 ，采取不予披露的办法 ，以达到持续侵害上

市公司利益的目的 。所以 ， JL 科技不披露总经理长期不在位的行为严重违反了
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 ，应受到法律严惩 。

JL 科技信息披露违反法律法规 ，究其实质 ，是其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为

了一己私利 ，肆意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，同时为了堵塞其财务漏洞 ，便采取虚构

财务报表 、隐瞒重要事实的办法 ，欺骗投资者 。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，

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 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，对 JL 科技虚假披露行为必须加以
严惩 ，同时 ，也要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。

【定性与处罚】

JL 科技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 、 ２００３年年报及 ２００４年中报披露虚假的主营业务收

第三章 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　 　 　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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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与利润 ，未按规定披露违规担保 、大股东与关联方占用资金及其总经理长期

不在位的行为 ，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５９ ～ ６３条的规定 ，属虚假陈述行

为与未按规定披露信息行为 ，根据 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１７７ 条的规定 ， ２００８

年 ５月 ７日 ，中国证监会对 JL 科技及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：

（１） 对 JL 科技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６０万元 ；

（２） 对时任董事长刘某某给予警告并处 ２０万元罚款 ，对时任董事欧阳某某

给予警告并处 ５万元罚款 ，对时任董事管某某 、许某某 、陈某某 、 叶某某及独

立董事马某分别给予警告 。

（湖南证监局 　怀 　瑾）

上海 KK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披露
重大信息及关联交易案

【案情介绍】

２００５年元旦期间 ，上海 KK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KK 实业） 总经

理张某突然潜逃 ，引起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 。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，中国证监会对 KK
实业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等行为立案稽查 。

经调查 ，KK 实业违法行为共包括两项 ：一是未按规定披露 ２００２ 年 ２ ～ ５

月股权转让 枟补偿协议枠 ；二是未按规定披露 ２００３ 年 ８月关联交易 。上述行为

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５９ ～ ６２条关于披露信息 、中报和年报 、重大事件

的规定 ，构成 枟证券法枠 （１９９９） 第 １７７条所述 “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，或

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、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” 的行为 。

此外 ，对在稽查过程中发现的张某等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 ，中国证监会已

于 ２００５年 ４月移送公安机关 。

【背景】

一 、 KK 实业
KK 实业前身为 KK 百货商店 ，创建于 １９３６年 ，当时是一家销售自产衬衫

及羊毛衫的 “前店后厂” 式小型企业 。 １９８７年成立 KK 百货公司 ，经过数十年

的成长与变革 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，取得了快速发展 。 １９９２ 年年初 ， KK 百
货更名为上海 KK 公司 ，１９９３ 年改制设立为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。 １９９６ 年

　 　 　 　证券期货稽查典型案例分析 （2005）


